
闽委外宣办〔2010〕5号
关于第十四届福建
对外新闻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委外宣办、市记协、省直有关部门、有关新闻单位：
第十四届福建对外新闻奖评选工作将于2010年4月举行，请各地区、各单位按照评选工作有关要求，认真组织，严格把关，将坚持外宣“三贴近”要求、外宣效果良好的新闻精品推荐上来。
本届对外新闻奖将为我省侨刊乡讯单独设立版面奖，有关评选办法见附件6。

福建对外新闻奖评选办公室设在省委外宣办对外新闻处。请各推荐单位务必在3月19日前将参评作品报送（邮寄或专人送）省委外宣办对外新闻处，逾期视为自动弃权。邮寄地址：福州市华林路省委大院，邮编：350003。
联系人：陆传芝，联系电话：87854044。

各推荐单位可在公用邮箱dwxwc4044@163.com(密码87854044)下载相关通知及表格。
附件：1、第十四届福建对外新闻奖评选办法
2、第十四届福建对外新闻奖参评作品报送要求

3、第十四届福建对外新闻奖参评作品数额分配表
      4、第十四届福建对外新闻奖参评作品目录
5、第十四届福建对外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
6、福建省侨刊乡讯版面奖评选办法

7、福建省侨刊乡讯版面奖参评推荐表

中共福建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
福建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2010年2月10日
附件1：
第十四届福建对外新闻奖评选办法

一、评选范围
凡自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在境外新闻媒体、中央对外新闻媒体、含侨刊乡讯在内的我省对外新闻媒体和省级以上重点新闻网站上登载、播发宣传福建的优秀对外新闻作品均可参评。
二、评选项目
（一）报刊、通讯社作品参评项目：

1、消息（字数限制在1000字以内）

2、通讯（包括新闻特写、新闻综述、新闻调查等，字数限制在3000字以内）

3、评论（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时评、述评、短评等，字数限制在2000字以内）

4、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系列报道是指围绕某一主题或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等所做的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式报道；连续报道是指围绕正在发生的重大新闻进行的“追踪式”报道，不包括专栏和系列评论）

5、新闻摄影（主题鲜明，视觉冲击力强，客观真实）

6、版面（体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编排端庄活泼，有创新、有气势、有特色）

（二）电台、电视台作品参评项目：

1、消息（时长限制在4分钟以内）

2、评论（包括以评论为主的述评性节目，时长限制在15分钟以内）

3、新闻性专题（时长限制在30分钟以内）

4、新闻访谈（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谈话节目和新闻人物访谈节目，插播资料不超过整个节目时长的1/2，节目时长不超过1小时）

5、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同报刊、通讯社项目）

（三）网络作品参评项目：

1、消息（同报刊、通讯社项目）

2、通讯（同报刊、通讯社项目）

3、评论（必须是首发的原创评论，字数限制在2000字以内）

4、专题（用图片、文字、音频视频、Flash等多媒体手段和多种新闻体裁从不同角度全面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或同一新闻主题的作品，页面层次结构不少于两层）
5、新闻访谈（主持人与嘉宾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事件或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在线访谈作品，含在线人物访谈，形式不限）

三、评选标准：
1、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报道介绍福建推进改革开放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等方面的举措和成就，以及我省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友人的密切交往等。
2、符合对外宣传的方针政策，内容真实，主题鲜明，时效性强，有针对性，文笔生动，制作精美。
3、在重要版面页面或黄金时间登载播出，对外影响较大并取得积极效果。
4、倡导短新闻，在同等条件下，短小精炼的作品优先。

四、评选程序

1、组织新闻界和外宣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组成福建对外新闻奖评选委员会，评审参评作品。

2、评委会采用轮换制和回避制。
3、评选细则由评选办公室根据本届参评作品等实际情况拟定，提交本届评委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施行。

4、获奖作品均须通过初评和定评。
5、评选结束后，发出表彰通知，并向获奖作品颁发奖金，向获奖作品的作者颁发获奖证书，向获奖作品的责任编辑颁发获奖编辑证书。
附件2：
福建对外新闻奖参评作品报送要求

一、参评作品署名

1、作者人数：消息、评论、通讯、摄影类作品作者人数不超过3人。新闻专题、系列（连续）报道、访谈类作品作者超过6人，署名集体创作，颁发集体证书。作品中未使用真名的，需在推荐表中标注真实姓名。

2、责编人数：不超过2人。版面、新闻专题、系列（连续）报道、访谈类作品主创人员或责编超过6人署集体创作。

参评作品的作者、编辑、主创人员均以刊载时的姓名、人数、排序为准，送评时不得随意变更。
二、参评材料准备
1、参评作品须报送20套文字材料，其中的19份应隐去作者姓名。每份推荐材料由推荐表、参评作品目录和作品组成，并统一使用A4纸打印、复印和装订。报刊、通讯社须是清晰的复印件，广播、电视、网络作品报送文字稿。

2、报纸请仅复印所报送作品，不要复印周边的篇幅，不要显现报刊名。网络新闻专题文字稿须是首页及3件代表作的打印件，网络访谈文字稿须是在线访谈全部页面的打印件。

3、报刊类作品需附报刊原样1份。广播、电视作品另送一份完整播出节目带。广播节目请复制成CD，电视节目请刻录成适用于DVD机播放的视频光盘，每张盘只录1件参评作品。网络作品须报送1张能够离线浏览参评作品网上页面的光盘（视频作品须附视频数据）。
4、推荐评语字迹要清晰，涂改者不得参评。

5、推荐手续要完备，登载播发单位、推荐单位要盖章。

三、推荐寄送事项
1、省级新闻单位及相关部门直接向省委外宣办对外新闻处报送参评材料。各设区市参评作品由各设区市委外宣办与市记协初评后，由市委外宣办统一报送。

2、各侨刊乡讯社可推荐1件作品参评。省属侨刊乡讯可直接送评；市属侨刊乡讯应送各设区市委外宣办，由市委外宣办和市记协初评后上报。

3、参评作品数额请按《第十四届福建对外新闻奖参评作品数额分配表》（附后）额度推荐，请勿超额；凡推荐2件以上作品的，请按推荐等级标明序号。

4、参评作品请用特快专递邮寄或派专人送达，以免延误或丢失。评选办公室将按送达时间为序给予编号。

附件3：
第十四届福建对外新闻奖参评作品数额分配表
全省对外新闻奖参评作品总数为262件，分配数额如下：
	单  位  名  称
	数 额
	备   注

	新华社福建分社
	10
	

	新华网福建频道
	3
	

	中新社福建分社
	10
	

	中国日报福建记者站
	4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站
	4
	

	人民网福建视窗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福建记者站
	4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5
	

	中国华艺广播公司
	5
	

	福建日报对外（海峡新闻）部
	8
	含美国《侨报》、《欧洲时报》

	福建侨报
	5
	

	福建画报
	5
	

	省广播影视集团
	26
	

	东南新闻网
	5
	

	香港大公报福建办事处
	6
	

	香港文汇报福建办事处
	6
	


	单  位  名  称
	数 额
	备   注

	香港商报福建办事处
	6
	

	香港紫荆杂志福建办
	3
	

	福州市
	15
	含侨刊乡讯、福州网

	厦门市
	15
	含侨刊乡讯、厦门网

	泉州市
	15
	含侨刊乡讯、泉州网

	漳州市
	15
	含侨刊乡讯

	龙岩市
	12
	含侨刊乡讯

	莆田市
	8
	含侨刊乡讯

	宁德市
	8
	含侨刊乡讯

	三明市
	6
	含侨刊乡讯

	南平市
	6
	含侨刊乡讯

	省台办
	3
	

	省侨办
	3
	

	省外办
	3
	

	省外经贸厅
	3
	

	省旅游局
	3
	

	其它
	30
	含省属侨刊乡讯


附件4：
第十四届福建对外新闻奖参评作品目录
	编
号
	作品标题
	类别体裁
	字数
（时长）
	作者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推荐单位意见（请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2010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5：
第十四届福建对外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
	作品标题
	
	体  裁
	

	
	
	首发日期
	

	刊播版面

栏目/网址
	
	作品字数（时长）
	

	作     者
	
	责  任

编  辑
	

	刊播单位
	
	
	

	作

品

评

介
	

	初

评

意

见
	                          2010年   月   日

                          （推荐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6：
福建省侨刊乡讯版面奖评选办法
    一、评选范围
福建省侨刊乡讯序列报刊。

二、评选项目

2009年度刊发的版面。

三、评选标准

外宣主旨突出，体现新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标题准确生动，照片、文字与图示兼顾，编排整体协调，版式设计有新意、有特色，色彩清新明快。

四、报送要求

1、每家侨刊乡讯限送1件参评作品。省属侨刊乡讯直接报送省委外宣办对外新闻处，市属侨刊乡讯由市委外宣办统一报送。
2、参评材料须送20套，每套由推荐表（见附件7）和参评版面组成。参评版面尽量用报刊原件，杂志类可将参评版面拆出。参评版面若数量不够，可用复印件，要原样复印，不要放大或缩小。
五、奖项设置

共设福建省侨刊乡讯版面奖：一等奖作品1件，二等奖作品3件，三等奖作品6件。
附件7：
福建省侨刊乡讯版面奖参评推荐表
	报刊名称
	
	核定序号
	

	发表时期
	
	责任编辑
	

	参

评

作

品

简

介


	

	推荐单位意见
	                               2010年   月    日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  址
	
	邮编
	


注：核定序号由评委会办公室填写。
主题词：对外宣传  新闻奖  参评作品  通知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省新闻出版局，省文化厅。
各设区市委宣传部。

中共福建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               2010年2月20日印

（共印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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